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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教育厅关于组织编制 2022 年度
高等学校科研计划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为进一步落实教育部、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，充分发挥高校

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、学

术体系、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作用，推动高校坚持“四个面向”，

创新科研组织模式、实行有组织科研，经研究，决定自 2022 年开

始在高等学校组织开展年度科研计划编制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服务国家战略

和我省重大需求为导向，紧密结合高校办学定位、办学特色与发

展目标，围绕我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点、急需领域，创新科

研组织模式，推进有组织科研，合理设置、优化结构，规范管理、

动态调整，科学评价、注重实效，形成具有安徽特色的高校科研

组织模式和体制机制，提高高等教育对创新型省份建设的贡献度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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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度、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满意度。

（二）基本原则

1.坚持“四个面向”。编制年度科研计划，要面向世界科技

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场、面向国家重大需求、面向人民生命健康，

整合科研资源，明确主攻方向，注重重大理论创新、重大成果应

用、重大决策咨询。

2.坚持服务需求。编制年度科研计划，要认真分析我省经济

社会发展未来趋势，明确重点研究领域、重点突破方向，打通基

础研究、应用开发和成果转化等环节，提供更多创新成果供给，

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无缝对接。

3.坚持分类指导。编制年度科研计划，要充分结合学校实际，

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定位、优势特色学科和研究领域，合心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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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批优秀青年科研骨干，凝练一批科研项目，产出一批科研成果；

促进教育链、人才链和产业链、创新链的有机衔接和深度融合，

全面提高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。

三、年度科研计划编制主要内容

（一）编制背景

1.学校简介（包括：学校办学定位、办学水平、“十四五”

发展目标及 2035 年远景规划等）。

2.学校科研工作情况（包括：学校近 3年的科研投入、各级

各类科研项目及经费到账情况、科研人员、科研平台、科研成果

及转化、科研奖励等基本情况；近 3年教育厅科研项目立项、实

施、结项及经费落实情况。）。

3.年度科研工作目标、任务及重点（包括：学校“十四五”

时期科研目标任务、年度科研目标任务以及年度科研工作重点、

难点、突破点等）。

（二）编制过程

各高校应进一步充实党建、思政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家队

伍，强化校党委和学术委员会的监督指导作用。在编制科研计划

过程中要充分体现科研组织方式的改革与创新，必须经过校学术

委员会先行统筹谋划设计，再开展宣传发动、项目遴选、座谈讨

论、咨询决策等过程。计划编制要先从上到下、再从下到上，并

征求校内外专家意见，经校学术委员会研究、校长办公会、党委

会研究决策后确定。高校党委要对编制的科研计划和申报项目进

行意识形态专项审核，并出具承诺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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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年度科研计划类别

1.安徽省高校优秀科研创新团队。旨在培养和建设一批道德

素质过硬、学术基础扎实、具有突出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科技

创新群体。通过持续扶持，未来有希望获批国家级科技创新团队。

2.安徽省高校杰出青年科研项目。旨在挖掘、培养一批杰出

青年科技才俊。通过持续扶持，未来有希望获批国家杰出青年科

学基金项目。

3.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科研项目。旨在引导高校充分重视人

才梯队、人才库建设，在前沿领域、重点方向、学科交叉等方面

重点布局，为提升我省自主创新能力提供知识基础、人才储备和

发展动力。通过持续扶持，未来有希望获批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

金项目。

4.安徽省高校重点/重大科研项目。旨在以解决重点领域、关

键环节和科技前沿需求为目标，聚焦“四基”（核心基础零部件、

关键基础材料、先进基础工艺和软件、产业技术基础）突破和应

用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，社会关注的热点、

难点、堵点问题，发挥优势学科专业作用，管理科研工作者开展

探索。企业委托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可以重点列入。

5.安徽省高校委托项目。依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，

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每年组织一批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

略问题以及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、难点、堵点问题，以委托的方

式，由高校承接进行研究。

（四）实施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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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大学、合肥工业大学可在省专项支持“双一流”经费统筹安

排，省属高校可在学科和平台建设经费等统筹安排。省属高校应

统筹资金设立基本科研业务经费。同时，将建立高校党政领导科

研发展目标责任制，并纳入省委对高校综合考核内容。

（三）强化项目管理

安徽省高校年度科研计划所列项目属于省级科研项目。各高

校要进一步完善科研管理机制，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相结合，发

挥信息化在项目申报、评审、立项、成果管理及结题验收等过程

中的作用，提高科研管理效率，减轻科研人员负担。省教育厅将

组织专家对高校年度科研计划的必要性、科学性、合理性、可操

作性、可应用性等方面进行审核，年度计划审核不通过的，所有

项目不予立项；年度计划通过审核的，再审核具体项目；需要整

改的，整改合格后再进行评审立项。

年度科研计划采取网上申报方式。安徽省高校科研平台线上

服务大厅（登录网址 http://srp.ahjzu.edu.cn）为本次申报的唯一网

络平台。请按申报系统说明、提示和要求，填写、录入、上传和

打印。各高校于 9月 15日前登陆安徽省高校科研平台线上服务大

厅，上传相关年度科研计划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四）完善评价机制

各高校要完善科研考核评价机制，优化高校科研创新环境，

加快建立高校自我评价与用户、市场、专家等第三方评价相结合

的评价机制，形成开放、透明的评价环境。建立健全科研诚信体

系，对申请、实施、评审评估项目的个人建立科研信用档案，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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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审批其申请项目、承担评估评审工作的重要依据。

联系人：省教育厅科研处 陈绪亮

联系电话：0551-62831831

附件：1.安徽省高校年度科研计划项目（自然科学类）编制

指南

2.安徽省高校年度科研计划项目（哲学社会科学类）

编制指南

3.有关申请书和汇总表

安徽省教育厅

2022 年 8月 11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